
送 达

行政复议流程简图

口头申请

1.申请人主体资格合格

2.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3.有复议请求、事实根据、证据材料

4.属于复议申请范围

5.符合复议申请期限

6.有原行政行为的书面材料

申请人有义务补充行政复议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提起行政复议所必需的材料。

受 理

自收到符合上述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

五日内审查是否予以受理。

对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决定不予

受理并说明理由。

行政复议申请的审查

期限届满，行政复议机

关未作出不予受理决

定的，审查期限届满之

日起视为受理。

审 理

1.（普通程序）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

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之

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

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2.（简易程序）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

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之

日起五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

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3.复议机关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

对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复议中止。

对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复议终止。

邮寄

变更

撤销或部分撤销

确认违法

责令履行

确认无效

维持

驳回复议申请

/驳回复议请求

结案归档

复议决定

1.（普通程序）行政复

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

出行政复议决定，可以

依照法律规定适当延

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

不得超过三十日。

2.（简易程序）行政复

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

出行政复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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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流程图中有关“五日”、“十日”的期限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休假日。


